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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獲取 2 0 1 6 – 2 0 1 8年深圳國際馬拉松賽運營權

智美體育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，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本公告，讓公眾人
士知悉本集團最新資料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集團於2016年8月12日成功中標獲得2016–2018年
深圳國際馬拉松賽賽事運營權，並享有優先續約權。據此，本集團將獨家享有2016–2018
年深圳國際馬拉松賽的商業開發權，其中包括：電視轉播權、排他性營銷權、賽事衍生
品開發權、賽事冠名權、賽事指定產品授予權、比賽印刷品廣告權、賽事合作夥伴及各
等級贊助商、供應商、服務商的授予權等權益。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一線城市馬拉松賽中已成功獲得2
站，省會城市馬拉松賽已有10站。此次成功中標標誌著本集團樹立了馬拉松賽事運營的
絕對領先地位。同時，本集團還將制定馬拉松賽事專業化運營標準，並將之適用於旗下
所有馬拉松賽事，進一步加強本集團出品的馬拉松賽事在行業內的品牌影響力，為廣大
國內馬拉松愛好者提供更安全、更專業的馬拉松賽事平台。

承董事會命
智美體育集團

任文
主席及執行董事

香港，2016年8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、盛杰先生、張晗先生、及沈偉博士；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靳海
濤先生及徐炯煒先生；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蔚成先生、葉國安先生、及金國強先生。


